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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弱勢學生服務學習，執行教育部「弱勢學生助 

學計畫」，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弱勢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凡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不含研究所在職專班、各類推廣教育班別學員)，且符

合以下條件：家庭年收入70 萬元以下、家庭應計列人口之利息所得低於2 萬元、家

庭應計列人口合計擁有不動產價值低於650 萬元，且未請領政府各項公費減免者，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 分以上(新生、轉學生除外)，可向學校提出申請。 

第三條 申請時間 

每學年上學期10月1日至10月14日接受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第四條 文件查驗 

申請者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弱勢學生生活服務學習申請書。 

二、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三、前一學期成績單（新生及轉學生除外）。 

第五條 服務學習實施方式 

一、請領生活助學金之學生： 

(一)學校得視查核結果，要求符合申領生活助學金之學生參與生活服務學習，

生活服務學習內容不得具危險性及影響學生正常課業學習，於每月底呈報

生活服務學習內容，並得視服務情形作為下次核發之參考，服務考核成績

70分以下者，學校得取消其申請資格。 

(二)為完整提供請領學生之每月生活所需費用，補助每生每月新臺幣6,000元之

生活助學金，生活服務學習時數每週上限10小時。 

二、請領弱勢學生免費住宿之學生： 

(一)學校得視查核結果，要求符合申領免費住宿學生參與生活服務學習，於每

12月底呈報生活服務學習內容，並得視學習情形作為下學期是否提供免費

住宿之參考。 

(二)每年依據學校編列之預算訂定名額，每學期服務50 小時。 

(三)配合社會救助法之修正，本校中低收入戶學生納入本辦法之照顧對象，提



供校內宿舍優先住宿。 

(四)本住宿優惠期間包含寒暑假等短期住宿。 

第六條 受理審查單位 

一、日間學制學生在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辦理。 

二、進修學制學生在教務處進修組辦理。 

第七條 資格之取消及遞補 

經審核之服務學習學生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取消學習資格，並由課外活動組再依程

序徵求遞補者。 

一、休、退、轉學者。 

二、自動棄權者。 

第八條 服務學習之查核 

一、歸屬各單位之服務學習由該單位列管審核。 

二、未依規定時間內完成「服務學習」時數者或經服務單位考核不佳者，列入下一

次申請准否之參考。 

第九條 本辦法經費由本校學雜費3%~5%內提撥編列。 

第十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